
　　“希望工程”本是我国为贫穷地区儿童助学的一项活动, 在这里我们呼吁“东

海鳗苗也需要‘希望工程’”,意在引起国人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尽快对正受人为肆

虐的鳗苗采取救助行动。那么 ,东海鳗苗的希望在哪里呢⋯⋯?!

东海鳗苗也需要“希望工程”

本刊记者　书　方

　　鳗,是鳗鲡的简称,因其繁殖生长在海洋,

生活在江河湖泊的淡水区域,可称得上具有咸

淡皆宜的奇特功能。当其仍处于通体白净的幼

鳗阶段,就重蹈“前辈”水路,从海洋溯河洄游

到河海交汇处, 并作短暂的停留, 待适应淡水

环境后再行进入江河湖泊, 故又有“河鳗”和

“白鳗”之称。别看貌不惊人的柳叶形白鳗,一

旦进入淡水区域, 通体变色,长大成鳗,其肉嫩

味美,营养丰富,实系鱼中珍品, 难怪又有人冠

以“水中人参”的美誉。目前,世界上鳗类有 19

种(包括 2个亚种) , 我国仅有中华鳗、花鳗和

日本鳗 3种, 盛产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

鳗鲡是典型的降河生殖洄游鱼类,每年成鳗都

要顺河而下来到大海产卵孵化。刚产卵的成鳗

因长途迁徙精疲力竭而全都命归大海,孵化出

来的幼鳗自然成为“孤儿”, 不得不成群结队按

一定的路径溯流返回江河湖泊。就这样,每年

春季长江下游成了鳗苗的集结地,并结群成

汛,形成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鳗苗资源。这本

是大自然赋予我国东部沿海居民的一大恩赐,

理应得到妥善的保护, 进而有计划地合理开

发,并在物尽其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使这一

可贵的鳗苗资源得到长期可持续利用。然而,

随着国家对鳗苗资源的全面放开, 自 1985年

组织专业捕捞之后,捕鳗业一发不可收拾, 加

上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养鳗业的推波助

澜, 鳗苗成为狂捕滥捞的牺牲品。当前,鳗苗资

源的这种开发态势,势必形成自相矛盾的两个

方面:一方面,鳗苗开发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

以及由此而带动养鳗业的兴起,其效益显著而

为世人所关注; 另一方面,由此引发的弊端以

及对鳗苗资源的损害,同样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这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损益相

抵, 最终受损失的还是人们自己。难怪,我国的

许多有识之士和海洋生物学家发出大声疾呼

——救救中国河鳗!并断言, 照此以往,中国河

鳗生存的希望没有了,必将步中华鲥鱼的后尘

——走向灭种之灾。

有识之士和海洋生物学家的疾呼、断言,

并非耸人听闻,面对这些活动能力尚且欠缺的

小生灵, 人们是否应有点恻隐之心, “捕鳗大

战”不应再延续下去了。我们要充分认识鳗苗

资源持续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其长期开发利用

的价值和意义,百而对鳗苗资源实施适度从严

管理、适量合理开发和适当加以保护, 尽快恢

复适合于鳗苗生长、安全迁移的自然环境, 确

保我国东部沿海鳗苗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

为此, 本文总结鳗苗资源开发 10年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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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 以及管理上存在的瓿,探索长期持续利

用途径, 使捕鳗业、养鳗业走上健康有序的发

展轨道——这就是救助鳗苗的“希望工程”的

首要任务。

鳗苗资源合理开发之利

众所周知,位于长江下游有江苏、浙江和

上海的两省一市, 在这里居住生息的沿江、沿

海居民,既饮长江水,又吃大海鱼,承河海之优

势而富裕、发达。别的暂且不说, 鳗苗这天下稀

罕之物,便是大自然对两省一市的恩赐。自 70

年代起, 人们就开始捕捞鳗苗, 以丰富一日三

餐的餐桌。当时鳗苗可捕范围很窄, 大都在崇

明岛一带的潮间带,其下游处尚未发现。此外,

由于人们对鳗苗汛期掌握不足,捕捞期短, 且

捕捞工具大都采用原始的手抄网,规模小, 效

益低, 充其量只能处于初级开发阶段,一直不

为人们所重视。至80年代中期, 随着国外养鳗

业的兴起,鳗苗才初受重视,仅 1985年由上海

外贸部门首次组织的专业捕捞, 当年就收购出

口 700公斤鳗苗。至此,人们方知晓, 鳗苗可以

养殖, 可提高产值, 一下子鳗苗价格如潮水般

猛涨,从以斤论价发展到以尾论价。由于鳗苗

价格的推动,不仅人们的生产热情高了, 捕捞

效益高了,而且促进捕捞从单一的手抄网发展

到定置网、船挑网等多种作业方式,捕捞队伍

不断扩大,捕捞范围也从原来的崇明岛一地扩

大到宝山、南汇、浦东新区、奉贤、金山等县

(区) ,几乎遍布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据有关

资料统计, 90年代以来, 东部沿海产鳗苗量逐

年增高, 1994年两省一市产苗高达 30 余吨,

比 1989年成倍增长,仅上海市的产量达 4吨

多,产值近 3亿元, 相当于上海市全年近海渔

业产值的总和。1995年两省一市产鳗苗又增

加近一倍,是苗发最好的一年, 上海市的产量

为 8吨,产值达 6. 5亿元。江、浙两省的产量产

值几乎平分秋色, 如果加上两省在此期间发展

起来的养鳗业, 以及其他省份的鳗苗产值, 其

经济效益就更可观了。由此可见,鳗苗的合理

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主要表现为:

一是为渔民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过

去, 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一带, 由于受汛期、

气候和渔需物资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的

渔业生产几乎是闲置的, 近海打不上鱼, 远海

出不去,经济效益是低下的, 有的甚至出现亏

损局面。自转入捕鳗苗生产后,淡季不淡,取得

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自 1990年之后,捕苗船的

年收入逐年翻番, 1994年、1995年的苗汛, 一

条小船(二人船)年捕苗收入都高达 15万～20

万元,几乎是“家家致富,人人发财”。加上“牛

气”冲大的鳗苗市场, 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

巨大的利益, 促进了经济和建设的发展。昔日

穷乡僻壤,今日发了“鳗财”, 变得富甲一方,就

连繁华都市也有所不及, 据权威人士估计, 在

东南沿海地区有 95%的农民靠捕鳗苗提前进

入了小康生活。

二是为沿海养鳗业兴起提供了条件。国外

养鳗业兴起较早, 可我国却由于鳗苗资源和养

殖技术上的原因, 迟迟不能上马。至 80年代

末、90年代初期,我国鳗苗资源开发取得了量

的突破,加上日本、台湾等主要养鳗国家和地

区的养鳗业开始萎缩,一时鳗苗供大于求。抓

住这一契机, 我国东部、南部沿海迅速发展了

自己的养鳗业,一时间国内规模较大的养鳗场

多达上百家, 并很快发展到云南、四川、贵州、

湖南等内陆地区。幸好养鳗获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 才使众多养殖场在连续几年的虾病重灾打

击下仍得以保存下来。这可算鳗苗为我国水产

养殖业作出的贡献吧。

三是对近海鱼类资源起到了保护作用。在

我国, 无论农民还是渔民都信奉“一年之计在

于春”的农谚,所以一开春就投入生产,而春季

正是近海鱼类的生长期。长江下游的渔民主要

从事底拖网和桁拖网作业,这对正在生长期的

幼鱼资源的杀伤极为严重。自开发鳗苗资源

后, 很大一部分海洋生产船转入捕鳗苗生产,

减轻了对近海的捕捞压力,为保护近海鱼类资

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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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开发必致其害

利和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任何事物都有

利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且同伴相随,若取利

者适度合理,即可趋利避害,反之就会害大于

利,这已成为众人周知的辩证法则。就东海的

鳗苗资源开发来说,如果开发规模保持在适度

合理的范围内,不仅有利于鳗鲡在我国江河湖

海的生长繁衍,而且对我们长期持续开发鳗苗

资源也极为有利。事实证明,一旦鳗苗因无节

制的过度开发而灭绝, 本可以有“鳗财”发的东

海渔民不就断了财路了吗!

鳗苗资源实际上是自然资源,也可以说是

“再生资源”, 但自然资源的营造和再生是有一

定的自然环境条件的, 如果人为破坏了适其生

长的自然环境条件, 或竭泽而渔, 鳗苗就不可

能再生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此庞大的“捕

鳗大军”,如此狂捕滥捞,早已超出适度合理开

发的范围,并已对鳗鲡的生存造成威胁。至少

可以说, 这种过度开发已由眼前之小利 变成

日后之大害。也许有人会认为太言过其实了,

但倘若你能亲眼目睹早春二月“千军万舟战鳗

苗”的场面,也许会为鳗苗鸣悲的。也许是大自

然的报应,在人们过度开发鳗苗资源使之生存

受到损害的同时, 也给热衷于沟“水中软黄金”

的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 轻者赔财, 重者

折命。在此我们不妨列出一二, 权当警示。

其一,酷渔滥捕,破坏资源。鳗苗资源是我

国宝贵的自然资源,其采捕是以一定的量为限

度的。鳗苗来源主要取决于海亲鳗的多少,鳗

苗溯河而上的多少,这应是充许铺鳗苗总量的

决定因素。据数据表明,近年来入海亲鳗的数

量急剧下降,当然孵化的鳗苗也随着减少, 溯

河而上的鳗苗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年

早春 2月鳗苗溯河期出现了沿海捕、沿江捕、

进入内河追着捕的局面,这无疑是威胁鳗苗生

存的“二月风暴”。在东南沿海的捕鳗苗主战场

的海、河、江面上, 千帆云集,螺号相闻,已形成

声势浩大的“捕鳗大军”,仅崇明县奚家港一个

小小的渔港就停泊着 2 500多艘捕苗船,据统

计: 东南沿海的捕鳗船至少有两万艘之多, 参

与“捕鳗大军”有100万人之众。正是受利益的

引导和鳗苗价格上涨的推波助澜,“捕鳗大战”

逐年升级,无级止无节制的酷渔滥捕, 使得本

该溯河而上的鳗苗四处逃遁,疲于奔命。加上

人们的聪明才智, 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捕捞方

法, 鳗苗更是无处藏身,幸运的好不容易逃到

海闸坝口,可谁想到闸坝的一些管理单位不仅

没有开闸纳苗, 反而用密封套在闸上捕捞亲

体。这种不“捕尽捞绝”决不罢休的态势,使鳗

苗资源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捕鳗苗人知道,如

此捕法来年能否再有他们也说不清楚。但从捕

苗量逐年上升这一事实来看,总有一天鳗苗会

灭种的。1994年,上海捕鳗苗 4吨多, 1995年

捕苗 8吨,而 1994年和 1995年江苏、浙江两

省每年的捕苗量都在三四十吨以上。目前,我

们虽然无法估测我国东海鳗苗资源的总量,也

很难作出合理开发量的限额,但它毕竟不是取

之不尽, 用之而竭的,若听之任之不加制约,由

“捕鳗大军”年年升级的酷渔滥捕,待其行将灭

绝时再作为国家级珍稀动物来保护,为时晚

矣。

其二,船多拥挤, 争抢资源, 海损事故多

发, 治安混乱。从鳗苗分布的面积来估算,捕鳗

苗期的东南沿海成了世界上渔船集结密度最

高的海区,几乎整个长江三角洲都被大大小小

的捕鳗船所覆盖。在这些船只中,有来自长江

三角洲两省一市的,也有来自福建、广东及其

他地区的;有渔民船队。也有农民船队;有熟悉

海情操船娴熟的老渔工,也有不谙水性的“旱

鸭子”。在这些船中绝大多数是既无船只生产

证, 又无许可证的“自由船”, 形成无法管理、无

序疏导的恶性循环。正是由于船多拥挤,争抢

资源,加上一些不善船事、不谙水性的“捕鳗大

军”,海损事故频频发生,进入 90年代以来,东

南沿海已发生近 1 000多起捕鳗海难事故, 翻

沿船 400多艘, 死亡失踪近 1 000 人, 类似黄

海滩涂“12·30”、“2·10”等重大海难事故就

发生近10次,每次都有几十人葬身海底。加上

百舸争游,万人争论,造成阻塞长江航道,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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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损事故增多。再者就是船多人众, 社会治安

混乱, 偷抢斗欧事件时有发生, 造成人员伤亡

等恶性案件也屡见不鲜。据有关部门统计,大

约每捕 250公斤鳗苗就要有一人以命相低,这

代价未必太高了。看来,成也鳗苗,败也鳗苗,

鳗苗使许多捕鳗人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也使

许多人家破人亡、丧魂落魄。

其三, 走私猖獗, 价格飞涨,资源外流, 养

鳗业无米之炊。鳗苗有“水中软黄金”之称, 90

年代以来日趋叫响,价格也逐年攀升。在 70年

代初,鳗苗价格为每公斤 30元, 80年代初每

公斤 65元, 80年代中期也只在每公斤 6 500

元左右徘徊。可到了 90年代,鳗苗价格扶摇直

上, 一跃突破万元大关, 达到每公斤 12 000

元, 1995年更以每尾 16～18元成交, 折合每

公斤 15 000元再创新纪录。受经济利益的驱

动,除了大批渔(农)民加入“捕鳗大军”行列

外; 在“捕鳗大军”中还有一支庞大的鳗苗收

购、贩运军团,这些腰缠万贯和的“苗贩子”,不

顾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为追求高额利

润,处处用金钱开路,不惜一切手段, 抬价压

价,操纵鳗苗市场。现在的贩苗大军已由个体

单帮发展成为团伙,他们利用走私和非法倒卖

鳗苗牟取暴利,使得鳗苗资源大量外流。1993

年是鳗苗捕获量较高的一年,总量近 50吨,可

国家只收购到不足 1/ 10, 仅江苏一省共捕获

鳗苗近 20吨,国家只收购到 300多公斤,其余

均被来自全国各地的苗贩子高价收走。仅从这

些数据就足以说明走私猖獗,鳗苗外流量大的

严重程度。正是这样, 使得原来是乘鳗苗生产

之势而兴起的国内养鳗业, 因苗价过高买不

起,或收不到鳗苗而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 有

的无苗放养已关张大吉,有的免强持续惨淡经

营。全国近千家养鳗企业,近几年相继有80%

～90%倒闭, 或改作他用,余者屈指可数,致使

数亿元计的场地设备闲置。仅江苏盐城一市,

1989年有养鳗企业 65家, 1993年只有 6家还

在养鳗,至 1995年几乎无一续业,数以千万元

的场地设备闲置, 确实令人痛心。作为主要产

鳗苗区的盐城市尚且如此, 全国的境况可想而

知了。

至于鳗苗开发还有许多问题,在此我们不

必一一历数,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金钱作崇、利

欲熏心,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关键在于我们

管理部门如何引导、如何管理。

“希望工程”任重道远

鳗苗开发原来只是上海市崇明县一地的

区域性资源问题, 现已扩展到长江下游的两省

一市,并随着参与捕鳗队伍的日益扩大的养鳗

业的发展,现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同时,由于

鳗苗价格飞涨, 存在问题严重, 早已成为国人

关注的焦点。很显然,年年升级的“捕鳗大战”

不能再延续下去了,鳗苗资源开发过度、鳗苗

出口失控等现象应该得到扼制,这就是我们为

保护鳗苗资源提出“希望工程”的关键所在。而

要使这一造福于鳗苗、最终造福于东海芸芸众

生的“希望工程”得以实施, 并且奏效,重在有

关部门切实行使职权,加大管理力度。

应该说作为首先组织专业捕苗的上海地

区, 其开发与管理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85年

首次组织专业捕苗, 1986年就根据国务院 34

号文《关于鳗苗生产、控制鳗苗出口的通知》精

神, 对鳗苗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规范,

并首先发放了 6 000多张捕鳗苗许可证,组织

300 多名渔政人员亲临现场进行管理; 1987

年,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又转发了市水产局制造

定的《关于加强鳗苗资源管理办法》的文件,统

一了鳗苗捕捞时间,规定了鳗苗捕捞和收购的

许可证制度, 明确了鳗苗价格和征收资源费等

事宜。不能否认, 国家对鳗苗资源的全面放开

是明智的,上海市有关鳗苗资源开发管理也是

及时的、有效的。但是, 随着鳗苗分布扩大,鳗

苗资源已涉及到江苏、浙江、上海,成为跨省市

的问题, 加上鳗苗年产量已接近 50吨,产值达

50亿元, 是渔业生产的支柱产业之一,处于相

当重要的地位, 所以各地出于各自的利益, 明

禁暗放,争夺资源, 使得鳗苗资源问题变得愈

加复杂, 管理难度更大。进入 90年代,东海鳗

苗身价倍增, 人们对它的占有欲也更强, 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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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捕鳗大战”的升级。在这种情况下, 1991

年上海市制定了《鳗苗资源管理办法》, 1994

年又在修改《鳗苗资源管理办法》的同时,颁布

了《鳗苗捕捞整治意见》,进一步规范了鳗苗捕

捞、收购、准运, 以及违规处罚等有关管理办

法,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此外,上海市

由有关部门如市政府财资办、市水产办、市海

监局、市公安局以及物价、水利、市政组成市鳗

苗捕捞协调小组, 以达到统一领导、落实法则、

合理开发、提高效益的综合治理效果。尽管这

样,加强立法,采取限制措施,加大管理和处罚

力度, 以上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日
趋恶化, 受利益的驱使铤而走险者有之, 视法

制管理于不顾者有之, 使得鳗苗这一国家稀有

的资源未能做到合理开发、保持性开发。据不

完全统计, 10年来上海地区共查处各类鳗苗

捕捞违规案件近万起,没收鳗苗近 500公斤,

罚款 400万元,没收网具 6 000多顶; 江苏省

查处违禁捕鳗船只 4 000余艘,非法倒卖贩运

者 3万多人, 扣留汽车 400多辆。这些数据不

应作为我们管理部门取得的成绩,而应从中找

出管理上的不足和漏洞,以扩大禁捕江段, 加

大管理力度,完善管理格局,为鳗苗提供行存

的“希望水域”。

至今,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 始于 1985

年的专业捕鳗就预示着鳗苗必遭滥捕的危机。

因为我国国民有“一窝蜂”的劣根性, 不管什么

事总是前呼后应, 蜂拥而至,而如此小小的鳗

苗怎经得起“捕鳗大战”的肆虐, 如此狭小的长

江入海口怎容得下“捕鳗大军”的千帆竞发。为

此,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 是否应找到

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以扼住如此年年升级的

“捕鳗大战”, 扭转管理上的被动局面。故建议

采取以下对策:

其一,实行合理有序的发展方针。困扰鳗

苗生产管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基本原因

在于养鳗业发展过快,鳗苗供不应求, 导致鳗

苗价格飞涨, 进而加剧鳗苗的捕捞强度。建议

各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引导,促使养鳗业

降温。同时加强出口渠道的管理,防止鳗苗外

流, 使走私者无计可施。

其二,实行特有资源的特殊政策。鳗苗属

于我国的一种特有资源,它的开发管理应纳入

国家特有资源的序列,政府应出台资源可捕限

额方面的政策,并对鳗苗价格实行宏观控制。

其三,实行统一的管理法规。现在鳗苗资
源已不是一省一地的问题了,已成为跨省市的

问题, 一省一地的政策,法规对其他地区不起

作用, 难以达到实施管理的目的,建议由国家

有关管理部门成立区域性专门管理机构,统一

管理, 形成合力以强化地区间的协调管理, 按

地域统一发放许可证, 实行综合监督管理制

度, 强化法制效力。

以上对策也仅仅是建议而已,如何管理有

关部门应早作决策。至此,文章似应结束了,但

想不到笔者却看到《中国海洋报》的首版首条

消息——“十次下网九回空”, 说的是 1996年

春季捕鳗期江苏启东 1 000 余艘捕鳗船、700

多渔民空做了一场发“鳗财”梦,高额投入造船

的渔(农)民捕鳗收入不到往年同期的零头,有

的已在后悔不迭, 有的已开始担心起下一步该

拿什么去还贷还债⋯⋯。看来还是应了上文那

句话“成也鳗苗、败也鳗苗”。而捕不到鳗苗是

鳗苗幸甚,还是国人幸甚,这就难说了。现在正

值岁尾年末,鳗苗汛期将临,但愿“捕鳗大军”

来年不会再“下海”了吧。因为东海苗真的不多

了。　□

“鳗苗大战”期间的某渔港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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